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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谈谈公权利与私权利的界限

张绪山

   夏日炎炎，光膀子出入公共场合的现象，蔚为我们身边的一道“风景”。如果从现代权利意识

的角度来考察这种行为，至少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

间的界限。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政治（城邦）动物”。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人虽然具有动物一样的本性，但由于他在城邦中生活，所以从出生之日起，就具有社会

（政治）性。换言之，人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的成员，这两种属性表

现于不同的空间，不能混淆：自然属性多表现于私人空间，如吃、喝、拉、撒、性等；而社会

属性则多表现于公共空间，如选举、演说、交往、艺术表演等。将自然属性表现于公共空间，

或者将社会属性表现于私人空间，都会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不便和麻烦。二是与公共空间、私人

空间界限密切相关的公权利、私权利的界限。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享有公权和私权两种

天然权利。所谓公权就是作为公民所享受的不可剥夺的各种社会权利，如政治参与权等；所谓

私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之人享有的不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妨害或危害的私人权利，如独处权、

隐私权等等。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权和私权两种权利的分野是分明的，公民对公权利、私

权利的畛域应有清楚的了解。公民个体方面，如果在公共场所（如课堂、火车、电梯）内抽

烟、光膀子、随地吐痰、大声说话等，那么就是滥用私权，侵犯他人的公共权利。所以，这些

行为，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的是存在于一部分人当中的公共空间、私空间界限的模糊和混淆，公

权利、私权利意识的淡薄和混乱。那么，何以如此？这必须从我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去分析。

　　其一，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法社会。在宗法社会中，血缘关系构成

人与人之间的强大纽带，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它像一条割不断的脐带，使个人不能脱离

于血缘家族，以至国家结构也无法脱离家族血缘关系，所谓“君子主事亲孝顺，故忠可移与

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与君。”（《孝经·广扬名》)“孝子”和“忠臣”成
为一个人合而为一的性格。“家”“国”一体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家”、
“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行为伦理的泛政治化。个人行为被强硬地与家族

和国家联在一起。如孔子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
政》）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家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有政治作用，等于从政了，为什么

一定要到政治舞台上去？在为“家”为“国”生存的状态中，个人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

严，被压到了最微末的位置；个人的行为不是为个人而存在，而是为家族和国家而存在。家族

至上、国家至上成为不言自明的条律，因此，家族和国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挤压乃至践踏个人的

权利。“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家族可以按“家法”将不守所谓“妇道”的寡妇沉塘处死；少数

强权政治人物可以在“国家”名义下滥用公权，随意侵犯个人私权，甚至以“国家”名义强迫个人

对其效忠；国家权力机关“以言定罪”，或将私人信件作为定罪的根据，随意抄没个人家产被视

为理所当然；等等。

　　其二，“家”、“国”一体造成“家”之“私”与“国”之“公”混为一体，漫无边界，个人很容易将个

人私权扩充到公共空间，将家族私务移植到国之“公务”。在统治者而言，便是“家天下”的形

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得天下便以“家产”视之。刘邦夺取天

下后，与臣下廷议时，取笑其父当年对自己流氓做派的非难：“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

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完全将国家视为一己之产业；为防止他人夺取刘氏

政权，与群臣相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更是视国家政权为家族私物。两千余年虽

有王朝的代兴，但将天下视为私家财产的封建社会中却是一以贯之的通例。

　　我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虽然统治者将“大公无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其行为所展



现的却是天下为私，损天下而利己欲，肆无忌惮地滥用私人权利。前辈学者王亚南在其名作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这确为至理名言。这

部贪污史，在本质上就是上至皇帝下至各阶层官吏千方百计向公共空间扩张私权、侵吞公共财

富的历史。在孔孟的愚民观念下，封建社会中的执权柄者历来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的信条，将它作为强化统治的妙诀要道，从来不让民众对统治者的公权与私权获得清楚的

认识，更不允许民众有任何“权利”意识。受此传统熏育，民众缺乏公、私空间界限的概念，更

没有公权利、私权利意识，其思想、行为只能仿效统治者的榜样。历史上频繁的王朝更替没有

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家天下”的传统观念。

　　封建社会虽然早已被推翻，但由于历史的惯性，某些残留的封建意识还在一定人群中发挥

着消极影响，当今社会中，某些人公权利、私权利界限的模糊和混乱，就是其消极影响的一种

具体表现。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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